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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ctio Divina聖言誦讀 (14/9 十字聖架節)

李子忠

斐2:6-11

6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7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；8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9為此，天主極其舉揚他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，10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；11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，以光榮天主聖父。 

上下文：
斐理伯是保祿第二次傳教旅程上，首次在歐洲建立教會的地方（宗16:11-40）。保祿曾在此下獄，並奇妙地獲釋，更歸化了獄警，給他說了這句多次被人引用的話：「你信主耶穌吧！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。」（宗16:31）正如斐1:3-11；4:10-20所提述的，這是一段很有成果的日子，保祿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蓬勃的團體，也是他最念念不忘的團體。他在那裡也得到不少回報：斐理伯信友多次協助他去傳教，保祿在極度需要的時候，也樂意接受他們的捐助。
這封信是保祿在厄弗所被囚期間寫的（約公元56年），信中提到自己身帶鎖鏈（斐1:13-14），故此書與弗、哥、費一起被稱為「獄函」。但也有學者認為是他在羅馬被軟禁時（約公元60年），或在凱撒勒雅被囚兩年期間寫的（約公元57-59年）。
書中引用了一段早期教會的禮儀歌曲，即我們現在所默想的聖歌（2:6-11）：歌頌耶穌的屈尊就卑，降生成人，聽命至死，及他的被舉揚，光榮尊貴，受萬物崇拜。他在信中鼓勵信友「生活度日只應合乎基督的福音」（1:27），「彼此意見一致，同氣相愛，同心合意，思念同樣的事」（2:2）。他敦囑他們「不論做什麼，不從私見，也不求虛榮，只存心謙下，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；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，也該顧及別人的事」（2:3-4）。
他邀請他們「懷有基督耶穌所懷的心情（phroneo）」（2:5），跟著便引用了這首禮儀聖歌，一方面歌頌基督，一方面指出基督如何謙抑自下，是大家應效法的模範。這首聖歌也可視為保祿的基督學，與弗1:3-14及羅1:2-6一起，同為他基督學的基礎。保祿引用這首聖歌的動機是勸勉信友謙遜和友愛。
釋經：

本聖歌可分為兩段：2:6-8讚頌降生為人的天主聖子怎樣屈尊就卑（kenosis / katabasis）；2:9-11讚頌復活的耶穌所享的光榮（anabasis）。經文的措辭及思想，與依撒意亞的思想，尤其上主受苦僕人之歌很相似：依45:23-49:7；52:13-53:12。
－「天主的形體」（6），「奴僕的形體」（7）：「形體」（morphe - form）一詞是當時希臘哲學用語，其意義是「本性」或「本體」（ousia - nature）。換言之，這兩詞組指天主性和人性。從基督先存性（pre-existence）的角度看，祂的人性曾有一段時間是不存在的，因為它始於聖母領報，聖言降孕的一刻。
－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」（6）：希臘文harpagmos一詞，按大部分希臘教父的解釋，有「把持不捨」的意義。但按拉丁教父則有「掠奪物」之意，基督教和合譯本取此義譯作「強奪的」。
－「形狀也一見如人」（7）：「形狀」指本體外可改變的現象，和合本譯作「樣式」。即天主子成了人的外表形狀，完全和尋常人一樣，只是沒有罪過在身（希4:15；伯前2:22）。
－「使自己空虛」（7）：希臘文ekenosen一動詞，原意為「空虛」。歷來釋經者有不同譯法：「虛己」、「消滅自己」、「把自己若歸於無」、「屈尊紆貴」、「辭尊居卑」、「辭富居貧」、「屈己自下」、「傾空自己」、「空乏其身」、「剝奪了自己」、「自貶自抑」、「放棄了自己的光榮」。這些譯法，一方面要表達出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的奧蹟，另方面又要設法不陷於異端說法，即基督降生後全失其天主性，或暫失去他的天主性。這是基於「信仰的一致性」或「信德的類比」（analogy of faith）所作的解釋（參看羅12:6），避免產生矛盾的意義。

－「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（8）：「貶抑」希臘文作etapeinosen，意即謙抑自下。基督至死聽命，犧牲至死，仍不以此為足，還要以極恥極辱，只為人間奴隸所施用的，只為懲罰窮凶極惡者的十字架酷刑，來獻出自己的生命。
－「天主極其舉揚他」（9）：基督貶抑自己到了不能再貶抑的地步，所以天主舉揚基督也到了不能再舉揚的地步，要「極其舉揚他」：不但使他復活，更使他坐在自己右邊，即與自己平等。基督的復活升天，被稱為「舉揚」（Exaltation）
－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」（9）：即賜他的人性去享他在創世以前，按天主子身分所享有的光榮（若17:4,5,24）。這舉揚使基督有一個超越一切名位之上的名位，使他獨佔首位，獨居於一切之上，受宇宙萬物的崇拜。
－「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」（10）：猶太人宇宙觀包括了這三個境界，意即一切受造之物。

－「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」（11）：保祿此處才說出這名號是什麼：「主」（Kyrios），與舊約中的「上主」或「雅威」一名意義相同。稱耶穌基督是主，即是承認耶穌基督是天主。宇宙萬物都崇拜他，他成了真正統領萬物的「全能者」（Pantokrator），一如東方教會傳統放在聖堂穹頂內的基督像一樣。
「耶穌基督是主」是一句宣信的話（confession）。保祿指出，「除非受聖神感動，也沒有一個能說：耶穌是主的」（格前13:3）。明認耶穌是主，就是一切都以他為首，一切為他而作（格前11:31）。
Cf also GENERAL AUDIENCE OF JOHN PAUL II, Wednesday, 19 November 2003, 4 August 2004, Canticle of the first Sunday of Vespers, Philippians 2: 6-11; GENERAL AUDIENCE OF BENEDICT XVI, Wednesday, 1st June 2005, 26 October 2005, Canticle of the first Sunday of Vespers, Philippians 2: 6-11. (http://members.wri.com/billw/psalter/jp2-b16-commentaries.ht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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